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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年 10 月 13 日鋰電池 OPSE 例外承認制度 

 
    日本經產省於 2011 年 10 月 13 日發佈了鋰電池 OPSE 例外承認制度，此制度最

主要是因為擔心鋰電池無法通過三年緩衝期當中被要求需要符合的系統經過充電與  
落摔試驗，造成市面上已經販售的系統機器產品無法能夠找到可以替換或維修的電池 
使用。 
 
此例外承認制度，必須要以下 1 項 & 2 項 或 1 項 & 3 項 同時成立才可以申請。 
1. 2011 年 11 月 19 日前所製造及輸入的系統，在 2011 年 11 月 20 日以後基於修補

或替換用在國內製造或輸入的電池。 
2. 2008 年 11 月 19 日以前製造或輸入通過 JIS 標準或 UL 標準的認可電池。 
3. 2008 年 11 月 20 日~2011 年 11 月 19 日間製造或輸入的系統用電池，符合省令一

項別表九標準，但尚未符合緩衝期間所規定的系統過充電與系統落下試驗的電池。 
 
例外承認申請時 
1. 電池本體需要標示「本製品は、一定の条件の下、経済産業大臣の例外承認を受け

た蓄電池であり、特定の機器の交換用以外には使用できません。」 
例外承認時必須要在申請書上註明電池所搭配的特定機器名稱與型號，如果電池因

面積過小無法標示上述文句，應該標示於電池的最小容器包裝上。 
2. 例外承認的有效期間以其製造、輸入、或販賣的數量到達時，或是承認其間最長為

一年期限。 
3. 即便例外承認提出日於 2011 年 11 月 20 日以前，認可發行日期也會是從 2011 年

11 月 20 日開始認可。 
 
 
以上 

若貴公司有需要任何服務請您聯繫我們，我們將竭誠為您服務！ 


